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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按医院名称拼音顺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大连

市口腔医院、哈尔滨市口腔医院、杭州市口腔医院城西分院、江苏省口腔医院、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89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山西医科大

学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天津

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乡牧野小白象口腔门诊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南大学湘

雅口腔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万阔、景泉、徐礼鲜、张伟、徐辉、郁葱、邹静、王小竞、李宏卫、刘国胜、

陈柯、李小凤、葛立宏、秦满。 

本文件参与起草人（按姓名拼音顺序）：丁桂聪、葛学军、胡延佳、李刚、李湛海、每晓鹏、单维

芳、申岱、史宝林、唐海阔、王玲、张惠、张倩、张志宏、赵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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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笑气（化学名氧化亚氮）是一种无色、无臭、微有甜味的无机气体，在19世纪中期首次用于外科手

术和口腔麻醉，至今已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近200年，在很多国家早已成为口腔诊疗中缓解焦虑的常用

技术，其安全性、有效性均已得到充分证实，有相关的使用规范[1, 2]。 
在口腔诊疗操作中，给病人吸入适宜浓度的笑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可产生轻中度的镇静作用，并

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氧化亚氮的镇痛作用是由神经元释放的内源性阿片类多肽引起的，随后激活阿片

多肽受体和下行的氨基丁酸A型(gamma-aminobutyric acid type A，GABAA)受体，以及在脊髓水平调节

痛觉过程的去甲肾上腺素能通路；抗焦虑作用包括通过苯二氮卓类药物结合位点直接或间接激活

GABAA受体。氧化亚氮对于呼吸、循环、内分泌、免疫等系统和及肝肾等器官功能无明显不良影响，

未见氧化亚氮引起过敏的报道，对于缓解口腔治疗中的焦虑、恐惧与疼痛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段[3, 4]。

笑气本身也存在一些副作用，它不可逆地氧化维生素B12，干扰蛋氨酸和胸腺嘧啶合成酶的活性，长时

间、高浓度接触笑气，包括药物滥用等导致的一些健康问题不可忽视，如不孕、自然流产、神经功能损

害、成瘾等[5-8]。 
近十余年以来，随着科技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于口腔疾病治疗舒适化的需求不断增

加，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技术在国内各级口腔医疗机构不断普及，表现出非常好的使用价值和前景。2010
年，由口腔镇静镇痛临床技术规范、操作指南编写专家组制订了《口腔治疗中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技术

应用操作指南（试行）》[9]，就口腔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技术给出了专业的建议。这一指南非常及时有

效地规范了国内笑气-氧气在口腔医疗领域的应用。经过10年的推广普及以及国内外基于循证的大量相

关研究的开展和指南的更新，口腔门诊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技术的需求和现状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

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口腔镇静镇痛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和整体

学术实力，因此，为进一步促进这一技术的开展和普及，兼顾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规范使用和管理流

程，加强职业防护，造福广大口腔科病患，有必要在学会范畴内，基于循证医学的原则，制定新的笑气

-氧气吸入镇静技术操作指南。 
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在学会批准立项后，成立专门工作组，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最新

指南、科研文献和充分调研临床医务人员具体使用情况、参考本领域国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指

南，旨在更好地为医疗机构和口腔医务人员提供具有循证医学支持和满足最佳医疗实践目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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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门诊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技术操作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涵盖了实施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技术的适应证、禁忌证、规范流程、职业防护、设备要求、

机构管理、人员资质、培训、感控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经培训充分掌握该项技术的口腔医务人员在口腔门诊环境下使用笑气（氧化亚氮）和

氧气的混合气体给病人实施吸入镇静的医疗场景。可以作为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规范化诊疗操作，保

证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规范人员资质与机构管理，职业防护等的参考。 
本指南适用于单纯使用笑气-氧气吸入镇静作为除局麻外的唯一的镇静镇痛措施，且在其与氧气的

混合气体中，笑气体积浓度在70%以下，镇静程度为轻度和中度镇静的情形。本指南不适用于笑气复合

其他镇静或麻醉措施（如笑气复合口服镇痛药物及在全身麻醉中吸入笑气）的临床情况。 
本指南不具有强制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笑气 nitrous oxide 3.1 

医用氧化亚氮气体。 

吸入镇静技术 inhalation sedation 3.2 

通过给病人经呼吸道吸入镇静药物来获得镇静效果的一种镇静给药技术。 

轻度镇静 minimal sedation 3.3 

一种由药物诱导的最低程度的意识抑制状态，病人自主呼吸顺畅充分，并可以对触觉刺激和言语指

令做出正常反应。虽然认知功能和协调能力可能受到轻微抑制，但呼吸功能和心血管功能不受影响
[10]

。 

中度镇静（清醒镇静）moderate sedation/conscious sedation 3.4 

是一种药物诱导的意识抑制状态，在此期间，病人能够有目的地对单纯的或伴随轻度触觉刺激的口

头命令做出反应，不需要其他干预来保持气道通畅，自主呼吸功能良好，心血管功能通常保持良好
[10]

。 

气体流率 3.5 

在镇静治疗中通过笑气设备给病人吸入的笑气和氧气的气体总流率，一般用升每分钟表示。 

滴定 titratio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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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逐步增加给药剂量以达到个体化的临床终止点（获得个体化理想药物效果）的一种给药方法
[11]

。 

4 口腔门诊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技术的适应证 

• 对口腔治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的成人与儿童。 
• 病人有特殊的健康背景和个体化需求。 
• 病人因为存在咽部敏感妨碍口腔治疗[12]。 
• 减轻口腔局部麻醉注射引起的不适或者口腔局部麻醉效果欠佳[13]。 
• 病人需要接受较长时间、较复杂、可能引起较多不适的口腔诊疗。 

5 口腔门诊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技术的禁忌证 

• 中耳炎、鼻窦炎、肠梗阻。 
•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呼吸不畅。 
• VitB12缺乏症。 
•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健康状况分级（ASA）在III级以上的病人。 
• 药物滥用、酗酒、严重精神疾病或异常。 
• 幽闭恐惧症或鼻罩不耐受。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气胸、肺大泡。 
•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缺乏症。 
• 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病人。 
• 儿童口腔病人行为管理效果较差[2,14]。 

6 口腔门诊笑气-氧气吸入镇静建议操作流程 

治疗前准备 6.1 

6.1.1 初次就诊与健康评估 

建议在正式开始笑气-氧气镇静治疗，或者病人第一次接受笑气-氧气镇静治疗之前，安排帮助病人

适应熟悉吸入镇静的环节。此环节的内容包括：了解病人的需求和主诉，评估口腔疾病，评估病人口腔

焦虑恐惧的具体情况和程度，评估病人全身健康情况（现病史、过敏史、手术史、生命体征），明确是

否为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适应证。此过程中如有疑问，也可以请相关专业的医务人员（如内科、麻醉

科等）会诊。 

6.1.2 治疗前沟通与医嘱 

向病人或其监护人解释口腔治疗方案，解答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相关的问题，签署知情同意书（参

见12.1），指导病人使用鼻罩；对于儿童病人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行为管理和就诊适应性训练。成人接

受笑气-氧气吸入镇静前不建议过饱食，不建议进食过油腻食物，可少量饮水或不含果肉的果汁，儿童

口腔病人治疗前是否需要空腹无确定结论
[15]

。推荐病人在治疗时有亲属陪伴。 

有关鼻罩的正确使用 6.2 

笑气-氧气吸入镇静必须通过病人持续地使用鼻罩吸入笑气实现，而且为了避免污染诊室环境，病

人呼气也应通过鼻罩将废气排出，再经由废气回收管路排出到诊室外。对于鼻罩的使用，应在治疗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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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择与病人鼻子大小合适的鼻罩，指导病人正确通过鼻罩吸气呼气，并充分检查鼻罩是否舒适且密合

并在病人头部后方固定良好。应告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使用鼻子呼吸并且减少说话和口呼吸；为了减少

病人在治疗中讲话，可以在治疗前与病人约定沟通的方法，如通过手势表达＂感觉良好舒适＂、＂不舒

适＂、＂需要停止＂等
[16]

。 

滴定 6.3 

6.3.1 调定气体流率 

检查设备上的成人或儿童贮气囊，打开氧气开关。在操作面板上调定治疗中给予病人的气体流率，

计算公式：潮气量×每分钟呼吸频率（一般为12~15次），其单位为升每分钟。调定流率的方法可以参

考经验性的数值：成年人6~7升每分钟，儿童4~5升每分钟
[11, 17]

。应询问病人呼吸是否顺畅，并观察贮

气囊随病人呼吸运动而呈现的塌陷充盈变化。此时可以对气体流率进行微调，应达到病人呼气时贮气囊

不会过度饱胀，吸气时不会过度塌陷为适宜。确定好流率后应予记录。 

6.3.2 滴定过程 

笑气-氧气吸入镇静过程中，对于成人和绝大多数儿童，应根据病人的紧张焦虑状况和治疗本身的

刺激，对笑气浓度进行调节，以达到轻度镇静或者中度镇静（保留意识镇静）的程度
[9, 11]

，在此镇静程

度下，病人自我感觉舒适，并可以配合口腔治疗，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楚，各种生理保护性反射均存

在。达到此状态后，可以维持此浓度并开始治疗；在治疗中根据治疗内容或刺激程度的改变，也可以适

时增加或降低笑气浓度。建议笑气浓度起始10%~15%，每次增加/递减的量为5%~10%，两次调节滴定间隔

应至少观察1~2分钟。绝大多数病人在30%~40%笑气浓度下可以获得良好的镇静状态，不推荐使用50%以

上的笑气为病人实施长时间治疗。不推荐给行为管理效果不佳的儿童强行采用笑气-氧气吸入镇静
[2,14]

。 

监护  6.4 

在治疗的全过程，诊室里应至少有一位受过专业培训的医护人员持续严密地监护病人。对于全身健

康状况良好的口腔病人，建议监护的内容包括意识状态、呼吸频率、脉搏、指端血氧饱和度；对于使用

50%及以上体积浓度的笑气的病例，应增加监测血压和呼气末二氧化碳（EtCO2）。 

镇痛 6.5 

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建议在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同时，充分做好疼痛管理措施，包括无痛局麻

注射及实施能够取得完善镇痛效果的局部麻醉措施；此外，建议在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同时适当辅助

以行为管理措施。 

治疗后恢复  6.6 

为预防笑气-氧气吸入镇静可能产生的弥散性缺氧及其他不良反应，在治疗结束后必须让病人吸入

纯氧至少 3~5 分钟，以帮助彻底排出体内的氧化亚氮[11]。 

常见不良反应的表现、预防及处理 6.7 

6.7.1 头晕 较常见，大多数情况与笑气在体内代谢不彻底有关，适当休息和吸氧可以缓解[18]。 

6.7.2 恶心呕吐 笑气-氧气吸入镇静发生恶心呕吐的因素包括：治疗前过饱食，治疗前禁食时间过长，

儿童病人，在吸入笑气过程中经口呼吸，治疗时间过长，长时间吸入超过 50%浓度的笑气，缺氧等等。

如出现呕吐，应立即停止治疗，将病人头偏向一侧，取出口内的治疗器械，并用强力吸引器清理呕吐物，

安抚病人并让病人漱口、吸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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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镇静过深 症状包括头疼、嗜睡、瘫软无力等。处置方法：呼唤病人，适当给予刺激帮助意识觉

醒，监测氧饱和度、呼吸、心率、血压，降低笑气浓度或关闭笑气，高流率吸纯氧，必要时可以中止治

疗。 

6.7.4 弥散性缺氧 常发生于治疗结束切断笑气后，症状为胸闷憋气。处置方法：治疗结束后，应让病

人吸纯氧不少于 3~5 分钟，并在此期间严密观察病人。 

6.7.5 烦躁、异常兴奋、哭闹、配合度下降 多见于儿童，处置方法：适当加深镇静，加强行为管理和

镇痛。预防：在治疗前应提供经面罩吸入笑气的适应性训练，选择合适的适应证，笑气-氧气镇静适用

于有一定合作能力，或者经过适应性就诊训练的儿童。 

6.7.6 面部皮肤过敏 可能与鼻罩本身材料有关，中止治疗，更换其他材料的鼻罩。 

6.7.7 意外跌倒、摔伤 多见于治疗时间较长，镇静程度过深的病人。预防方法：治疗过程中严密看护

病人，治疗结束后让病人吸氧，待意识状态充分恢复后再让病人起身，必要时建议病人提前安排可履行

看护责任的陪同人员。 

离开诊室和离院 病人完成治疗后，生命体征及意识状态应该达到治疗前的水平方可离开诊室，在6.8 

此基础上建议再适当休息，达到可独立行走后，可以考虑离院。应交给病人书面的治疗后注意事项，儿

童应由监护人带离医院；治疗结束后当天不建议病人驾驶交通工具，操作精密仪器或者签署法律文书。 

镇静治疗记录 治疗结束后应完善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治疗记录（参见 12.2） 6.9 

7 口腔门诊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职业防护措施 

潜在危害 7.1 

在空气流动较差的环境中，长时间接触较高浓度笑气有可能对医护人员造成健康损害，包括引发贫

血、神经系统病变、生殖系统损害、妊娠不良事件等，因此口腔医疗机构开展笑气-氧气吸入镇静应做

好职业防护措施[19,20]。 

防护措施 7.2 

具备条件的机构可以监测诊室内使用笑气时空气中的笑气浓度，建议治疗时诊室空气中笑气浓度低

于 50ppm[19]。除医疗机构自行监测诊室内的笑气浓度外，预防措施还包括对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检查

是否漏气，故障安全（failsafe）机制是否运作良好，气体输送各个部件有无破损；在更换钢瓶后要检查

钢瓶与设备接口是否漏气；定期校准流量计和浓度调节装置，使用带有单向活瓣的鼻罩；指导病人正确

使用鼻罩呼吸，尽量避免口呼吸，治疗中减少病人的交谈；治疗中使用橡皮障和强力负压吸引器；鼻罩

接废气回收管路，接负压吸引装置，并保持治疗中持续开启；诊室应开窗开门通风；推荐安装主动换气

装置（排风扇或新风系统），诊室空气流率建议不低于 45 升每分钟[11]，；笑气排出装置的户外部分不

得接近新风系统或空调进气口；推荐诊室内使用气溶胶抽吸装置；定期检查贮气囊、鼻罩、送气管的密

封性；不建议备孕或已怀孕的医务人员长期接触笑气；在治疗开始时，应按照如下流程操作：打开氧气，

检查鼻罩密封性并固定鼻罩，打开废气回收排放，打开笑气；治疗结束病人应吸纯氧 3~5 分钟，保证笑

气充分排出体外[11, 19]。 

8 口腔门诊笑气-氧气吸入镇静设备的要求[21] 

安全设计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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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气-氧气镇静设备主机必须有故障安全（failsafe）机制和报警系统；设备管路应有标识或者防止

接反的接口设计，保证笑气和氧气钢瓶正确接驳。 

设备需定期校准、检测与维护。 8.2 

鼻罩 应具有成人、儿童专用贮气囊和不同尺寸的鼻罩。鼻罩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与舒适性，材料8.3 

安全不刺激皮肤，有单向通气设计或其他能够防止废气污染的系统（scavenging system）。应针对鼻罩、

送气管、贮气囊是否为一次性或可消毒给出说明，对消毒的具体要求条件给出说明。 

浓度限定 设备气体流率和浓度调节必须精准。设备必须有笑气浓度限定，用于口腔诊疗的笑气镇8.4 

静体积浓度应被限定在 70%以内。应提供废气排出管路。 

9 开展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口腔医疗机构应具备的条件和管理要求 

设备 口腔医疗机构应使用具备医疗资质的笑气设备，应有笑气设备维护、检修、校准的记录，并9.1 

有专人负责管理。建议非中央供气的医疗机构准备备用的氧化亚氮及氧气满装钢瓶。 

急救物料和药品 口腔医疗机构应配备必须的急救物料和药品；应有笑气-氧气吸入镇静不良反应9.2 

与事件处理的书面预案和流程；医疗机构应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参加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相关的培训，开

展必要的急救演练。 

医疗文件 医疗机构应有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知情同意书（参见 12.1）和治疗记录单（参见 12.2），9.3 

与病历一同留存。 

告知 建议医疗机构为病人提供治疗前、治疗后书面注意事项。 9.4 

监护设备 建议配备脉搏、指氧饱和度、血压监护设备，推荐儿童口腔机构配备呼气末二氧化碳监9.5 

护设备。 

法律问题 禁止将笑气用于非医疗用途，如发现病人有笑气成瘾或者滥用的情形，应中止笑气-氧9.6 

气吸入镇静治疗计划，并向医疗机构负责人报告。 

10 实施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人员资质与相关培训 

人员 口腔科医生（非口腔麻醉专业）应获得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证，并从事口腔临床诊疗工作三10.1 

年以上；口腔科配合护士应具有护士资格证书，并从事口腔临床护理工作三年以上。 

培训 建议开展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口腔医生及配合护士接受可授予国家级一类继续教育学分10.2 

的有关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培训，培训内容应至少包括：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适应证、禁忌证、规范

化操作流程、监护技术、设备使用与维护、不良反应预防、识别与处理、职业防护技术、基础生命支持

(Basic Life Support, BLS)等内容[22]。建议培训时长不少于 6 学时，其中实操内容不少于 2 学时。建议为

儿童口腔病人实施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口腔医生和护士接受儿童基础生命支持培训。培训应有效果考

评。 

知识更新 建议口腔医生及配合护士定期参加可获得国家一类继续教育学分的笑气-氧气吸入镇10.3 

静相关培训，以巩固、更新知识技能。 

11 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感染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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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表面清洁与防护 每个病人治疗结束后，应对所有暴露于空气的笑气设备表面进行擦拭消毒。11.1 

建议治疗中对操作面板进行贴膜覆盖，对设备覆盖塑料盖布，并在治疗完成后及时更换。 

污染物品处理 每个病人治疗后，应按照厂商提供的说明和建议，对一次性鼻罩进行医疗废物处11.2 

理，非一次性鼻罩进行相应的灭菌或消毒处理。 

12 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知情同意和治疗记录 

知情同意 建议口腔医疗机构在开展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时，与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书可包12.1 

含以下内容：病人的基本情况，实施笑气-氧气吸入镇静的适应证或理由，病人接受镇静治疗的益处，

如果不接受镇静治疗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其他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接受笑气-氧气吸入镇静可能出

现的不良反应，医疗机构的应对策略；病人保证如实告知病情，医患双方签字。 

治疗记录 口腔医疗机构在开展笑气-氧气吸入镇静时，应进行镇静治疗记录，内容可包括：治疗12.2 

日期时间，病人的一般信息，治疗当日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呼吸系统情况），治疗中气体流率，治疗时

长，笑气最高浓度，病人基线生命体征，治疗中及离院时生命体征（如呼吸频率、脉搏、指氧饱和度、

血压等），治疗后吸氧时长，发生的不良反应及处理，离院时间，术者签名等；对于儿童病人，可以额

外记录合作程度（Frankl 量表）和治疗完成情况评分（Houpt 量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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